改造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丹凤实验小学
	工程名称
	凤霞阁（改造）

	设计编号
	DY17-022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对于小学来说1050高的防护栏杆应改为1100mm（中小学规范8.1.6条）。复审意见：学校建筑应满足中小学规范8.1.6条的要求！
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有许多结构专业的内容：拆除拦板、“水泥实心砖”砌至女儿墙顶、增加构造柱、整体立面钢架、钢龙骨的改造大样、化学螺栓的使用等等。应有专项结构专业的设计，并应由注册结构师承担。复审意见：未见到注册结构师签字、也未见到修改通知单！

3、本项目所有的房间没有写明使用功能，而且北区东立面图上显示一层的外门上方都是广告牌，难道全部都是商铺？本建筑如果改造后是商业建筑使用（与学校建筑使用性质无关，也没有配套的厕所、开水间、配电间等用房），就有安全隐患存在，需重新确认使用功能后，再次审查！复审意见：不改变原有房间功能？报送的方案文本是（一层为商店、二三层是浴室、办公）不符合学校建筑要求！

四、其他

2、原建筑使用年限？改造后的使用年限？应说明。复审意见：应在图纸表达出来！

4、南区东立面图上显示一层为外卷帘门，房间是干什么用的？复审意见：不改变原有房间功能？报送的方案文本是（一层为商店）不符合学校建筑要求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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